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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0 屆第 3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09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15 分。 

地  點：三好國際酒店 3樓尊爵廳（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 35 號）。 

一、理 事 會：陳安正、黃水南、林士博、黃永斐、黃景祥、 

邱銀堆、吳明治、江如英、葉呂華、黃存忠、 

陳秀珠、劉芳珍、李中央、吳蕙美、曾桂枝、 

江宜溱、莊添源、黃向榮、張麗卿、林妙儀、 

張淑玲、劉玉霞、余淑芬、鄭瑋仁、蘇名雄、

牛太華、徐英豪、曾雪惠、謝幸貝、蔡憲祥 

(理事計 30 人)。 

二、監 事 會：鄭子賢、藍翠霞、李秋金、張美利、陳榮杰、 

陳美單、林育存、王曉雯、林慶賢、林錦珠 

(監事計 10 人)。 

列席人員： 

一、名譽理事長：李嘉嬴。榮譽理事長：蘇榮淇、高欽明。 

二、會務諮詢：張新和、林靜妮、韓啟成、洪伸敦。 

三、名譽理事：李忠憲、張創勝、潘惠燦、楊玉華、陳  祁、 

陳仕昌、葉建志、蔣翠玉、華珍梅、葉振東、 

湯雅芸。 

四、主任委員：莊谷中(地政研究委員會) 

周文輝(紀律調解委員會) 

陳健泰(教育訓練委員會) 

劉芳珍(會務企劃委員會) 

蕭琪琳(資訊管理委員會) 

李忠憲(學術發展委員會) 

五、秘書長：周永康。 

副秘書長：陳文得、廖月瑛、顏秀鶴。 

執行副秘書長：蘇麗環 。 

六、執行長：阮森圳。 

副執行長：林束靜、江宜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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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假：黃立宇、柯志堅、吳宗藩、林增松、麥嘉霖(理事計 5人)。 

施富原(監事計 1 人)。 

主 席：陳安正      秘書長：高欽明         記 錄：蘇麗環 

壹、報告出席人數（理事 30 人、監事 10 人） 

貳、主席宣佈開會（下午 2：15） 

參、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認可通過。 

伍、主席致詞（陳理事長安正  致詞：略。） 

陸、監事會召集人致詞（鄭召集人子賢 致詞：略。） 

柒、長官貴賓致詞： 

一、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黃處長凱達致詞：略。 

二、本會 李名譽理事長嘉嬴 致詞：略。 

三、本會 高榮譽理事長欽明 致詞：略。 

四、本會 蘇榮譽理事長榮淇 致詞：略。 

五、雲林縣地政士公會 林理事長士博 致詞:略。 

捌、致頒本會(第 10屆)屆遞補監事-林錦珠監事當選證書。 

玖、討論事項： 

一、本會 111 年 6月起至 8月份止經費收支表案，請  審議。 

說明：詳附 111 年 6月起至 8月份止經費收支明細表暨補充摘要報

告、111 年度常年會費收入明細表（會議資料第 27～32頁）。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會擬推薦符合申請登記為簽證人資格之地政士名單(計 2位)案，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及相關規定」（會議

資料第 33～34 頁）辦理。 

(二)申請登記簽證人資格名單如下： 

1.公會：桃園市公會。申請人姓名：楊佩真。繳款日：111.07.05 

申請人聯絡處：桃園市桃園區國強十一街 115號。 

T：03-4521357。身分證字號：P220。生日：65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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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查詢結果：無不良紀錄。 

2.公會：澎湖縣公會。申請人姓名：林慧雯。繳款日：111.07.06 

申請人聯絡處：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 41號之 1。 

T：06-9212001。身分證字號：E223。生日：69 年○月○ 日。 

信用查詢結果：無不良紀錄。 

(三)地政士簽證基金截至 111 年 8月 31 日止，概況如下： 

地政士簽證人人數：181 人 

地政士簽證人註銷人數：18人 

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15 人 

地政士簽證基金暨利息總額：$43,100,065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會受理地政士簽證人因無意願繼續辦理簽證業務而擬退出之申

請，故撤回其原資格之推薦並經所屬轄區主管機關廢止該簽證人登

記，提請追認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及相關規定」規定

（會議資料第 33～34 頁）辦理。 

(二)前揭應予撤回推薦地政士簽證人資格者，名單如下： 

1.賴美雲地政士 

  (1)所屬公會：台中市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16年 07月 22 日 

2.張煥欽地政士 

  (1)所屬公會：南投縣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16年 08月 24日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會 111 年度 6月 1 日起至 8月 31 日止地政士簽證基金收支明細

表、資產負債表提請確認備查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以

及本會 111 年 9 月 5 日第 10屆第 3 次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詳提供案由所揭各類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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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6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基金收支明細表(會議資料

第 35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36 頁)，提請確認後備

查。 

決議：照案通過。 

五、依據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及

相關規定，地政士申請簽證人為加入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二

年以上之會員，即地政士全國聯合會所屬會員。爰擬建議簽證人若

喪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會員資格者，簽證人所屬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士公會應即函報本會撤回推薦，惟是否有當，敬請討

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 

第二點簽證人資格第(2)款為加入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

公會二年以上之會員。 

第四點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簽證人所屬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士公會應即函報本會撤回推薦。第(3)款為喪失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會員資格者。 

(二)、經清查地政士簽證人中違反前述辦法規定者，簽證人所

屬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應即函報本會撤回推薦。 

決議：本案業經研討後，通過相關事項如下： 

   1.簽證人如喪失本會所屬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 

     會員資格時，其原隸屬公會應依「地政士申請簽證 

     人推薦辦法」之規定，函報本會予以撤回推薦。 

   2.簽證人如係因地政士事務所開業地址遷移，致變更原 

     隸屬地政士公會會籍資格者，除依現行規定由該遷移 

     後之轄區縣市政府函副知本會外，同時續請原隸屬之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函報本會備查。 

六、為符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支援會務運作後盾工具，本

會擬逐年汰換電腦硬體及軟體設備，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財產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會使用中電腦辦公設備過於老舊，致需汰換而不宜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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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茲先行申購 PC 電腦設備 1台，簡介如下： 

型號：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7 頁。 

價格：新台幣伍萬伍仟壹佰元整(電腦硬體及軟體設備)。 

編號：021 

科目：事務機器設備 

(三)以上新購電腦設備提請追認同意案以及另擬預計於明年經

費預算範圍內，續以漸進方式申購並汰換更新其餘電腦設

備 1台，惟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本案業經評估後，通過相關事項如下： 

      1.新增購置電腦(含液晶螢幕/主機)1套(編號：021)。 

      2.報廢業於 95 年 3 月 2 日採購之老舊電腦(編號：009-1)， 

        另業於 97年 7月 11 日採購之老舊電腦(編號：009-2)， 

        將待有需續新增之電腦設備購置完成後，始予報廢。 

      3.同意逐年檢視更新如有必要進行汰換之電腦硬體及軟體 

        等設備。 

七、為因應「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1171號彭誠宏與本會等間

確認理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業經該院判決原告-彭誠宏敗訴

在案，惟原告又不服再提上訴，故本會擬續委任謝秉錡律師、蘇榮

淇榮譽理事長等 2位為本案訴訟代理人，以協助進行辯論攻防等事

宜，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檢附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 8 月 17 日院彥民幸 110 上 1171

字第 1110005214 號函，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8～39頁。      

(二)本案擬委任案由所揭 2 位訴訟代理人選並酌予支付律師出

庭費及榮譽理事長輔佐答辯且長期舟車勞頓辛勞到場之車

馬補助費用等，惟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本案業經研討後，通過相關事項如下： 

      1.同意續委任謝秉錡律師、蘇榮淇榮譽理事長為本案訴訟代 

        理人。 

      2.應支付謝律師訴訟代理費，不再額外支付車馬費用。 

      3.應酌予補助蘇榮譽理事長義務代理出庭之車馬費新臺幣 

        捌仟元，同時感謝其自 108年起至今，長期義務擔任本會 

        訴訟代理人並於該期間勞心勞力奉獻於訴訟答辯文書之 

        前置研究準備且自費長途奔波往返於法院間，謹致謝忱與 



第 6 頁，共 14 頁 

        敬意。 

八、為期勉及彰顯本會戳力於會務推動發展之績效成果，擬預定於 114

年元月編輯出版第 10屆會務輯要紀念冊 1 書，提請討論後公決案，

請 審議。 

說明：本案如蒙同意辦理，有關所需付印製作之經費預算擬計分 3

年，每年提列新台幣 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5 萬元。惟是否

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九、為鼓勵所屬各會員公會理事長及本會理監事踴躍參加地政貢獻獎選

拔活動，擬修訂本會「地政貢獻獎遴選要點」第 4、6、7 條條文，

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詳提供本會擬修訂地政貢獻獎遴選要點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會議資料第 40頁。 

決議：案由提報之擬修訂條文草案，業經集思廣益深入商討後，將 

  酌予綜合整理及參考各與會人員提供之寶貴意見後，交付下 

  次會議續予詳研，以期周延。 

十、本會擬與內政部聯合舉辦 111 年度洗錢防制宣導講習活動，提請討

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19

條規定及內政部 108年 11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1080266525

號函辦理。 

(二)為依法定期舉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之相關教育訓

練、研習或宣導說明會，本會擬規劃講習活動簡介如下： 

1.舉辦日期： 

  暫訂 111 年 12 月 8日(四)上、下午全天，惟需俟內政部 

  場地登記連絡人近日中將回覆確認受理後，始可決定。 

2.舉辦地點：內政部（台北市徐州路 5號 18樓大會議室）。 

3.課程內容：除安排洗錢防制相關課程外，尚有精進地政 

  實務運作領域之專業新知研習，豐富多元。 

(三)惟以上擬訂事項，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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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為建立地政士職前專業訓練制度及改善現行同一區域內二個以上

之同級公會衍生之亂象，本會擬建議修正地政士法相關條文，提

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1年 8月19日本會推動修法專案研究第 2次會議結

論辦理。 

(二)詳提供為建立地政士職前專業訓練制度，研擬之建議增(修)

訂地政士法第 7 條及第 8 條之 1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

會議資料第 41～45頁。 

(三)詳提供為改善現行同一區域內二個以上之同級公會衍生之

亂現，研擬之建議增(修)訂地政士法第 30條條文修正對照

表，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6 頁。 

(四)惟前揭擬建議增(修)訂地政士法第 7 條、第 8 條之 1、第

30條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關於「借名登記」，依最高法院判決之定義，係指「當事人約定

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

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借名登記之原因在台

灣非常常見，為規避法律上資格限制（例如農地、原住民保留地、

國宅、軍眷宅）、有為規避稅捐（例如地價稅累進稅率）、躲避債

務、債信（例如為取得較低利息、增加借貸金額）、基於夫妻或

父母子女情誼、單純隱匿財產（例如避免朋友借錢、公務員身

分）、宗教寺廟廟產登記於自然人名下、為共同出資投資等等，

原因不一而足，惟於實務上申辦時究應採何登記原因用語，提請

研討以建立共識案，請 審議。 

  說明： 

(一)原則上認定借名登記契約的有效性，屬於民法債編所未

規定之「無名契約」，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二)觀察實務上，若是由借名人直接移轉予出名人，登記原

因係登載「買賣」或「贈與」二個原因登記作返還之登

記原因選擇，然實質上並無買賣或贈與之事實，而涉及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面臨刑責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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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案業經研討後，通過相關事項如下： 

      1.鑑於依據本會抽樣查調部分縣市地政士辦理借名登記案 

        例流程處理結果得知，於申辦移轉該不動產所有權登記 

        時，大多數承辦地政士以採「買賣」為登記原因用語居多， 

        故於歷經多年以來的實務操作方式默契養成，多採該用 

        語為登記原因標準後，已自然形成共識。 

      2.建請內政部研議增修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借名登記。 

      3.建請內政部於目前尚未增訂「借名登記」標準用語前，應 

        如何處理該類案件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辦流程，予以釋 

        示，俾憑據以統一遵循辦理。 

十三、關於台北市地政士公會轉陳所屬地政士會員建議解除地政士僱用

登記助理員人數之限制 1 事，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所屬台北市地政士公會111年 8月23日 111北市

地公(11)字第 0640號函提請辦理。 

(二)有關該會會員建請應予推動修正刪除地政士法第 29條第 3

項「地政士僱用登記助理員以二人為限」之規定，期使開

放增額及解除僱用人數限制 1 案，謹簡述其建議意見理由

如下： 

1.登記助理員制度係為協助地政士向地政事務所辦理

送、領件工作，於執業上具有很大的助益。 

2.地政士法自民國 91 年 4月 24日施行迄今已逾 20 年，

認為該法限制登記助理員 2人之規定已不合時宜，應

比照律師不予限制助理員人數，始能因應日益增加的

不動產登記型態及數量。 

3.登記助理員對外送(領)件工作，仍需由地政士負全責

且僱用助理員前均需送公會備查，已收監督管理效

用。 

4.為符合憲法平等權及保障工作權，應予解除僱用助理

員人數之限制。 

5.建議公會重視及促請主管機關推動地政士法第 29 條

條文修正案及提供修法前行政調整措施，以利解決助

理員人數不足的實際需求。 

(三)綜上所陳，台北市地政士公會表示是否據以採納前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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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或併予以增訂登記助理員亦應參照地政士定期完成在

職訓練規定為前提條件，而予同意放寬該助理員僱用人數

之限制，謹請本會續予卓研評估如受理修法後之利弊得失

所在，以提請討論後公決是否委請立法委員全力推動本修

正案。 

決議： 

(一)地政士事務所中聘僱之助理員人數，如認有不足時，請以 

    增聘「地政士」為優先解決途徑，同時亦得隨之倍數增加 

    助理員僱用名額(每增聘 1位地政士，可獲 2位助理員名 

    額)，且助理員又可同時無限受僱登記於多位不同地政士 

    名下，故於地政士聯合事務所中，如該所內實際僱用登記 

    助理員僅 2 名，卻可享有登記 2名以上的助理員名額，除 

    達精簡人事成本效益外，類此情況實與已開放增額或解除 

    僱用助理員人數限制之狀況無異。 

(二)由於本建議案涉及地政士法第 29條條文之修正推動，恐 

        曠日費時，故請提出陳情建議之地政士會員，參採前項所 

        揭之因應處理辦法，以利快速解決人力短缺的燃眉之急。 

十四、為充裕研究發展及會務運作經費，建請修正本會章程第 43條條

文，以調漲本會常年會費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1年 8月19日本會推動修法專案研究第 2次會議結

論辦理。 

(二)本會章程第 43條條文如下：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 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100,000

元。 

二、 常年會費：依會員公會所屬會員人數計算，每人

每年繳納新台幣 300元整，於每年 1 月

20 日前由會員公會一次繳納之。 

各公會會員人數以上年度 12 月 31 日為計算基礎。 

(三)擬將前揭章程第 43 條第 1 項，修正第二款條文及增訂

第三、四款條文暨建議修訂理由分別為如下： 

 

A.章程第 43條第 1項第二、三、四款： 

   二、常年會費：依會員公會所屬會員人數計算，每 



第 10 頁，共 14 頁 

                      人每年繳納新台幣 500元整，於每 

                  年 1 月 20 日前由會員公會一次繳納 

                 之。 

三、捐助：政府補助或理監事會決議職務捐款。 

    四、其他收入。 

 

    B.建議修正理由： 

1.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組織

章程第 29條規定內容，爰請增訂本會章程第 43

條第 1項第三款、第四款收入名目內容。 

2.參考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年會費每人每月 300

元，即常年會費新台幣 3,600元。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年會費每人每年新台幣

2,400元。 

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年會費新台幣

1,200元。 

3.全國性專門職業團體之常年會費標準，與本會相較

下本會常年會費標準每人每年新台幣 300元，顯屬

偏低而認有需調整，詳提供本會章程第 43條建議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擬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

時，應一次繳納新

台幣 100,000元。 

二、常年會費：依會員

公會所屬會員人數

計算，每人每年繳

納新台幣 500 元

整，於每年 1 月 20

日前由會員公會一

次繳納之。 

三、捐助：政府補助或

理監事會決議職務

捐款。 

四、其他收入。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

時，應一次繳納新

台幣 100,000元。 

二、常年會費：依會員公

會所屬會員人數計

算，每人每年繳納新

台幣 300元整，於每

年 1 月 20 日前由會

員公會一次繳納之。 

各公會會員人數以上年

度 12 月 31 日為計算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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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會會員人數以上年

度 12 月 31 日為計算基

礎。 

 

(四)另詳檢附指派本會葉常務理事呂華研提之相關參考資

料如下： 

1.全聯會收支決算表彙整 105-110 年 

  (會議資料第 47 頁)。 

2.地政士開業及異動(會議資料第 48 頁)。 

    3.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11107月 

  (會議資料第 49頁)。 

4.各公會常年會費調查表(會議資料第 50頁)。 

5.補充章程第 43條 修正理由及說明 

  (會議資料第 51頁)。 

(五)綜上所陳，本建議修正章程第 43 條條文，是否有當，

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 

     (一)本案業經充分研討並表決結果如下： 

         1.同意提請下次會員代表列入討論事項決議者： 

           理事會-15 人、監事會-4人。 

         2.不同意提請下次會員代表列入討論事項決議者： 

           理事會-11 人、監事會-3 人。 

     (二)通過本建議修正章程第 43條條文案，提請下次會員代表 

         大會議決。 

十五、關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委請本會鑑定自辦重劃抵費地所需負擔費

用標準，惟本會應如何因應受理，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 8月15日南院武民川 109

年度重訴字第 359號號函委請辦理。 

(二)有關案由所揭委辦案，擬請授權理事長遴選適當人選以

組成專責小組，審慎詳予會商研究並據以函復鑑定成

果，惟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決議：本案業經研討後，通過相關事項如下： 

      1.本會同意受理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委託之本鑑定案。 

      2.成立本會鑑定專責小組，組員計 7人，名單如下： 



第 12 頁，共 14 頁 

    理事長-陳安正、監事會召集人-鄭子賢、 

        名譽理事長-李嘉嬴、常務理事-葉呂華（估價師） 

        名譽理事-李忠憲(估價師) 

    地政士公會會員-何金鳳（估價師） 

    地政士公會會員-陳章偉（估價師） 

十六、關於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申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 1事， 

擬依內政部函復本會意見，予以同意入會辦理，提請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11 年 8月 29 日台內團字第 1110281609

號函辦理。 

(二)、前揭之內政部函說明二、內容如下～ 

本案經函詢桃園市政府，綜整相關權責機關（單位）意見略

以： 

1.依地政士法第 30 條規定：「地政士公會之組織區

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劃分，分為直轄市公會、縣

（市）公會，並得設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

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地政士公會，以一個為原則。

但二個以上之同級公會，其名稱不得相同。」及

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地政士

公會名稱，應冠以所屬直轄市或縣（市）行政區

域名稱。」。 

2.經查「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名稱冠有「桃

園市」，且與桃園市其他地政士公會名稱不相同，

與上開地政士法及地政士法施行細則規定尚無不

符，爰「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自得申請加

入貴會為會員公會。 

(三)、基於以上指示意見，本會擬同意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

公會入會申請案，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七、本會擬訂定第 10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舉辦之日期、地點、輪

辦會員公會、紀念品案，請 審議。 

說明：擬預定第 10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相關事項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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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舉辦日期：112 年 1 月 12 日(四)下午。 

      (二)舉辦地點：台中市。 

      (三)承辦會員公會：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四)紀念贈品：會議時提供樣品，以供選擇。 

      惟以上各擬訂事項，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本會第 10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相關事項分別如下： 

      (一)舉辦日期：112 年 1 月 12 日(四)下午。 

      (二)舉辦地點：寶麗金餐飲集團市政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一路 15號)。 

      (三)承辦會員公會：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四)紀念贈品：訂購全聯福利中心禮券，以贈送與會人員 

 每人禮券新臺幣參佰元。 

十八、本會擬訂定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之日期、地點、

輪辦會員公會案，請 審議。 

說明：擬預定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相關事項分別如下： 

      (一)召開日期：111 年 12 月。 

      (二)召開地點：苗栗縣。 

      (三)承辦會員公會：苗栗縣地政士公會。 

      惟以上各擬訂事項，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本會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相關事項分別如下： 

(一) 召開日期：11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備註：因本次會議中原擬訂於 111 年 12 月 22 日(四) 

           召開，惟嗣後發現該日適逢農曆 10 月 29 日之 

           冬至日(民俗特定祭祀節日)，故為避免影響出 

           席率，決順延於同月 23 日舉辦。 

      (二)召開地點：苗栗縣。 

(三)承辦會員公會：苗栗縣地政士公會(理事長：陳祁)。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  會： 

一、會後續敬邀與會全體人員參加聯誼餐會。 

二、感謝雲林縣地政士公會林理事長士博率領其所屬理監

事團隊等各級幹部善盡地主之誼，熱情提供接駁專車

及贈送與會全體人員美味可口的麻糬名產禮盒、實用

環保側背袋等每人各 1份，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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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陳安正             記 錄：蘇麗環 

rocrea
新戳記

rocrea
新戳記


